[bookmark: _GoBack]关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五必知”
一、评审范围
(一)土地使用权拟收回、已收回的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加工、化工、医药、焦化、制革、电镀、危险废物经营、固体废物填埋等行业的生产经营用地;
(二)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现场检查等方式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
(三)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
(四)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拟变更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或者其土地使用权拟收回、转让的建设用地地块;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的其他情形的建设用地地块。
二、评审时间
对符合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拟收储或已收储地块，要在出让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
三、评审部门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组织评审。
四、评审流程
1.申请
申请人(即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土地使用权人、依法组织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和单位等)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申请表、申请人承诺书、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等相关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2.受理
申请人提出评审申请后，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是否属于受理范围、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和调查报告的完整性等进行审核。对申请属于受理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初步技术要求，调查报告内容完整的，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不完整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申请不属于受理范围、报告有作假嫌疑、报告内容不完整等问题的，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3.组织评审
对符合评审要求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在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评审;如需开展抽样检测鉴定等工作的，其时间不计算在内。

4.结果告知
经专家会审后，专家组综合形成评审意见。报告是否通过，包括3种情况：通过，无需修改;通过但需修改，并提出修改要求和修改后的复核方式;未通过，并提出明确具体的整改要求。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于评审会议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意见告知申请人。
评审结论为“通过”的，如需修改，申请人应当于评审结束之日起30日内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将修改后的报告及时递交市生态环境局，由原评审专家组对报告进行复核，出具专家复核意见表。经复核确认通过后，申请人应当将修改完善后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上传全国土壤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将归档材料报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抄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结论为“未通过”的，申请人需重新编制报告并上报评审。
五、注意事项
1.严禁违规办证。在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它相关工作期间，申请人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不得违规提前办理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2.开展抽测复核。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对已完成评审的调查报告开展抽测复核，对抽测复核发现存在问题的地块，逐项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地块相关责任单位按要求限期完成整改。
3.严格追究责任。对现场检查、现场踏勘中发现地块可能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利用，或者调查报告涉嫌数据弄虚作假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